
枇杷沟村南梁小组及大伙盘村小伙盘组人居环境综合

整治项目采购需求文件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：枇杷沟村南梁小组及大伙盘村小伙盘组人居环境

综合整治项目

二、采购项目预算、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：

1、采购项目预算：（见上传附件）

2、资金来源：其他财政资金

3、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
三、项目实施时间、地点、工程概况、履行期限及方式

1、项目实施时间：2026 年 7月

2、项目实施地点：老高川镇。

3、工程概况：

主要包括对枇杷沟村南梁组及大伙盘村小伙盘组房屋加装保温

层并粉刷涂料，砖砌围墙并安装铁艺围栏与大门；安装 6 米高 80 瓦

太阳能路灯 63 套等（详见工程量清单）。工期：60日历天。

项目总投资：799944.94 元。

四、合同模板：

施工合同书

发包方：府谷县老高川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承包方：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为了保证枇杷沟村南梁小组及大伙盘村小伙盘组人居环境综合



整治项目的顺利实施，甲乙双方就工程建设中的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

见，特签订如下合同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1、工程项目名称：枇杷沟村南梁小组及大伙盘村小伙盘组人居

环境综合整治项目

2、工程地点：老高川镇。

3、工程内容：主要包括对枇杷沟村南梁组及大伙盘村小伙盘组

房屋加装保温层并粉刷涂料，砖砌围墙并安装铁艺围栏与大门；安装

6 米高 80 瓦太阳能路灯 63 套等（详见工程量清单）。

二、合同价款

合同总价为 元，合同价款按照预算价签订，最终造价

以决算价为准。

三、付款方式

甲方按照乙方完成的实际工程量进行决算，根据工程进度给予拨

付工程款，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至工程总价款的 80%,验收决

算后支付 20%。

四、工程期限

该工程工期为 60 天， 年 月 日开工至 年 月

日竣工（如因天气原因，工期可顺延），若拖延工期，不能按时

完工，每延期一天，乙方须向甲方交纳合同价款的 2%‰的延期损失

费。

五、双方责任

1、甲方负责监督乙方的工程进度、质量，协调该工程相关事宜，



若甲方发现乙方不按时作业设计施工，管理粗放，不听从甲方项目监

管人员安排，一次性罚款 1000-3000 元。

2、乙方必须按照工程的设计图纸及相关要求及施工标准执行，

因施工不当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，甲方有权对乙方提出整

改，处罚直至解除合同。

3、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的统一指挥、调配、指导及管理，遵守甲

方现场各项目管理及规章制度，做到文明施工、安全施工。

4、安全责任要求。①施工期间乙方必须设置安全警示牌、现场

施工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。②乙方开工前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施

工方案，③施工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、经济损失、人身安全均由

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，甲方概不负责。

六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协商解决。

七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财务报账一份，该合

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府谷县老高川镇人民政府（盖章） 法人（签字）：

乙方： 法人或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五、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

1、履约验收时间：2026 年 9 月

2、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：

验收主体：老高川镇人民政府



验收内容：由老高川镇人民政府进行考核和验收。

3、履约验收标准：

查看图纸是否与其符合，道路及排水沟是否符合标准。

4、验收方式：由采购单位组织分管领导，财务干部，驻村干部，

村支书到现场按质量标准和，招标文件及合同文件各项要求进行验

收。

六、对供应商的要求

1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

商；
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、参加本项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

违法记录。

七、付款方式：甲方按照乙方完成的实际工程量进行决算，根据工程

进度给予拨付工程款，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至工程总价款的

80%,验收决算后支付 20%。

八、采购单位、采购单位地址、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1、采购单位：府谷县老高川镇人民政府

2、采购单位地址：府谷县老高川镇老高川村

3、项目联系人：张海豹 联系电话：18991067607

府谷县老高川镇人民政府

2026 年 06 月 22 日


